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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

《条例》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是明确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

的资金。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，视同财政性资金。

二是明确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采购项目既使用财政

性资金又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，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部分，适用政府采

购法及《条例》；财政性资金与非财政性资金无法分割采购的，统一

适用政府采购法及《条例》。

三是明确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，采用

招标方式采购的，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；采用其他方式采购

的，适用政府采购法及《条例》。

四是提出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，

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政府采购政策，通过制定采购需求标准、预

留采购份额、价格评审优惠、优先采购等措施，实现节约能源、保护

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目标。

五是规定采购人应建立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，厉行节约，科学

合理确定采购需求。除因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，不能确定详细规格

或者具体要求外，采购需求应当完整、明确。必要时，应当就确定采

购需求征求相关供应商、专家的意见。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

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、服务、安全标准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

况进行验收，并出具验收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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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是明确采购合同的公开。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

起 2个工作日内，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

的媒体上公告。

七是明确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法律地位，规范政府购买服

务行为，并通过对电子采购、非招标采购方式的适用情形和操作程序、

评审报告的确认时限、询问的答复时限等内容的明确规定，进一步推

动提升政府采购效率。


